
110年度第一季誠正中學桃園分校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外部視察委員：丁國翔、陳綺賢、曾順壽、陳思如、葉盈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會日期：110年3月15日 

案由 
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（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。） 
本校處理情形 

青少年的互動

溝通模式與一

般成人不盡相

同，貴機關在

教職員任職前

是否有進行與

青少年相關之

溝通技巧訓練?

有無定期邀請

專家學者舉辦

青少年認知發

展 階 段 的 認

識、以及相關

輔導策略的教

育訓練講座。 

視察小組於109年第四季視察時要求校方提供報載之

重大鬥毆事件報告，校方於事後提供了109年7月5日

與109年10月18日鬥毆事件之報告，本小組委員於各

自研究後，於110年2月4日內部開會討論，委員皆認

為:青少年之認知發展與溝通技巧與一般成人不盡相

同，機關應在教職員任職前施予相關之專業知識訓

練，並定期舉辦相關研習或講座，讓教職員學習與青

少年之溝通方式及輔導策略，當能防範衝突升高，甚

至可能避免騷動事件再次發生，因此將教職員之專業

訓練訂為110年第一季視察項目之一。 

 

校方於2月24日已對此項目提出回應，視察小組針對

其回應內容，於3月12日實地視察，過程如下: 

(一) 委員請機關說明在109年10月18日報載之聚眾

騷動事件之後，校內至今是否有再發生重大鬥毆

或騷動事件?  

校方回應:只要有送外醫之違規事件皆會通報矯

1. 本校提供委員「通報矯正署之重大事件傳真

表」一份，並說明通報事件並非皆屬重大騷動

事件。 

2. 提供委員所提兩事件之加害人各一位輔導紀錄

供參酌。 

3. 本校特教組長說明去年輔導室辦理兩次研習，

主題分別為職員紓解壓力治療課程及如何輔導

情緒障礙學生。 

4. 對於委員建議以不要只有團體輔導一事。 

本校處理方式：對於偶發之違規事件會經由專

輔人員先行團體輔導(二級輔導)評估是否需開

案進入個別輔導(三級輔導)，此違規事件之7名

學生經專輔人員於110年1月25日團體輔導後，

評估無須進入三級輔導(開案個別輔導)。 

5. 導師自本(110)年3月起需填載輔導紀錄表備

查，另外各班級皆配有專輔人員，皆會對違規

學生個人輔導。 



正署，但不代表皆屬真正重大騷動事件，如果根

據通報矯正署之重大事件傳真表記載，去年11

月有4件，12月有2件，今年1月有2件，2月有1

件，校方並提供「通報矯正署之重大事件傳真

表」1份。 

(二) 針對校方於2月24日之回應所稱:「學生於違規行

為發生，會安排輔導老師進行晤談，並做成紀

錄。」委員於實地視察時當場由校方所提供之

「通報矯正署之重大事件傳真表」中抽出以下二

案，要求校方各提供一位違規學生之輔導紀錄，

以驗證校方聲稱違規學生之輔導機制是否落實: 

1. 通報日期109年12月7日之孝五班學生李○○

等12名毆打陳○○成傷外醫事件:校方提供違

規學生李○○之輔導暨考核紀錄(乙)表以及個

案輔導紀錄表，經本小組檢視，該生在違規後

確實有經過教導員(註:輔導紀錄上所稱之導師

葉修宏實為矯正體系人員，故應為教導員)及

輔導室專輔老師之輔導，並留下紀錄。 

2. 通報日期110年1月15日之孝一班蔡○○等7名

毆打陳○○成傷外醫事件:校方有提供違規學

生蔡○○之輔導暨考核紀錄(乙)表，訓(教)導

員魏文盛確實於案發日即進行輔導，惟校方未

 



對7名違規學生個別開案輔導，只有進行團體

輔導，因此專輔紀錄只有該7生之團體輔導紀

錄。( 

3. 經本小組追問導師對違規學生之輔導紀錄何

在，校方稱導師對違規學生皆會進行輔導，惟

往例只有教導員及專輔人員留有書面記錄，至

於導師對違規學生之輔導，自今年三月才開始

強制留下書面紀錄，所以校方另主動提供發生

於110年3月8日之孝五班許○○毆打陳○○之

事件紀錄，經委員檢視「學生懲罰報告表」，

附有教導員陳李明昇輔導之「學生輔導暨考核

紀錄(乙)表」、導師毛遠凡輔導之「學生輔導

暨考核紀錄(乙)表」及心理師游淳涵輔導之個

案輔導紀錄表，確實於違規事件發生後有將導

師輔導紀錄之書面資料留下以供備查。 

 

關於教職員之專業訓練: 

(一) 校方於2月24日之回應提及，會邀請心理諮商人

員舉行講座對職員授以情商相關課程，對於新進

同仁也會實施職前教育云云:經委員實地訪談特教

組長陳志偉老師及檢視電腦儲存之活動紀錄發 

現，於109年8月10日及109年8月11日機關有舉



辦特殊教育研習活動，參加人數分別為28人(教

師26人、教化人員2人)及38人(教師26人、教化

人員5人、其他7人)，前一場乃由外聘心理師針

對職員紓解壓力之粉彩治療課程，並非針對少年

之溝通技巧或輔導策略訓練；第二場為外聘特教

組長所帶領之情障學生輔導技巧課程，此二堂課

程皆為自由參加，並非職前必要訓練，又參加者

以教師較為踴躍，與學生互動最多之教(訓)導員

未被強制要求參與。特教組長陳志偉老師說明，

其每日會到各班巡查，若教導員或導師有任何與

學生之認知發展或溝通之問題，會當場向其尋求

諮商。   

 

外部視察委員決（建）議： 

(一) 目前該機關之教職員所受之專業訓練皆與一般矯

正人員管理成人監所之訓練無異，未特別針對管

理少年進行專業訓練；又現有由特教組舉辦之專

業課程數量不足，且負責學生生活管理的教導員

甚少參與，因此建議校方能在教職員上任前聘請

專業師資，強制要求第一線與學生之學習或生活

管理密切相關之教職員必須接受專業訓練，並須

考試通過才能帶班。校方亦須定期舉辦講座或研



習課程，包括: 青少年認知發展階段的認識及相

關輔導策略、青少年相關身心疾病之認識及輔導

策略、如何與青少年溝通等增能之課程，對於校

內鬥毆發生之頻率或減緩其嚴重性當有所助益。 

(二) 該校在違規事件發生後與學生生活及學習最密切

之教導員、導師及輔導老師確實有對違規學生進

行輔導，但建議針對多數毆打少數之騷動事件，

能給予違規學生個別開案輔導，不要只有進行團

體輔導，以避免盲從之違規者在團輔中不敢說出

真心話而影響輔導成效。 

在疫情緊張期

間，貴機關曾

發生短期封校

之狀況，請問: 

(一) 貴機關對

於學生在

教 育 學

習 、 就

醫、懇親

接見、心

理 輔 導

等，有何

視察小組原定於2月4日赴機關實地視察，但機關因

應突然升高之疫情而暫時封校，因此委員自行於外面

開小組會議，對於疫情之影響層面感同身受，故決議

將機關對疫情之防疫措施列為視察項目，並關心學生

之受教權及教職員之勞動權益是否因疫情而受影響，

機關於2月24日對此議題做出書面回應，委員於3月

12日實地視察其落實程度: 

(一) 教育學習：機關回應稱學生停課期間有觀看影 片

並發表心得云云，經視察小組實際訪談校方安排

受訪之孝七班周○呈同學，其表示在停課期間曾

觀賞「加州大地震」等影片，且須繳交學習心

得，該班教導員陳宗揚補充說明，有時候是安排

1.  安排場地及同仁、學生接受委員訪談。 

2. 依照規定接受訪談學生本人及家長皆有簽署訪

談同意書。 

3. 訪談結束當日通知接受訪談學生之調查官知

悉。 



相關應變

措施與作

為，以保

障學生之

權益？ 

(二) 貴機關在

教職員人

力配置與

工作安排

之因應計

畫 為 何 ? 

渠等之勞

動條件及

權益是否

受到保障? 

學生看書，委員實地檢視該班李○○同學閱讀

「向日者」一書之心得報告，文筆生動，且獲得

老師高分之評價。另該機關於防疫期間2月19日

亦曾舉辦影片欣賞心得回饋單競賽，校方提供學

生之心得回饋單影本以供委員檢視，各班依表現

優異程度有1~5名學生得獎，全校亦選出五名績

優學生，每位學生頒發獎狀乙幀及酌加次月累進

處遇分數。 

(二) 就醫:訪談藥師何安杰，其表示在疫情期間學生仍

可透過桃園榮民醫校之醫師遠距看診，有任何感

冒症狀，醫師會要求送敏盛醫校作快篩；需要固

定使用精神科藥物之特教生，其用藥在疫情最緊

張期間也未曾中斷，故在疫情期間，仍盡量保障

學生就醫之權益。 

(三) 心理輔導: 經視察小組實際訪談校方安排受訪之

孝七班周○呈同學，其表示班級導師、教導員及

衛生科會特別宣導防疫知識，要求學生要常洗

手、戴口罩，並時常關懷學生，所以學生不會因

疫情而感到害怕。 

(四) 戶外運動:陳俊凱老師說明，每班教導員每天會讓

學生在班級前面空地打球、做操、或操作禮儀規

範，以利學生之身心健康。經視察小組實際訪談



孝七班周○呈同學，疫情停課期間，每天早上及

下午各打球一次，玩得很開心。 

疫情期間教職員之工作安排及勞動權益保障:委員在

實地視察時訪談警備隊員林智文，其表示在1月18日

到2月1日疫情緊張期間，戒護人力因居家隔離影響

而減少，所有警備隊員被要求取消補休及特休，但同

仁共體時艱，毫無怨言，機關事後以補休或提供加班

費之方式做補償，同仁之勞動權益並未受損。 

外部視察委員決（建）議： 

(一) 在疫情緊張期間，因封校之故，部定課程無法正

常進行，校方在學生的教育學習、就醫、懇親接

見、心理輔導等確實已盡量妥善安排，學生也在

影片中學到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或道理，足堪嘉

許。 

(二) 教職員能於疫情期間配合取消休假、加班，共體

時艱，事後機關也依法給予加班費或補休等合法

補償，未影響其勞動權益，雙方皆值得肯定。 

(三) 在視察過程中，視察委員欲隨機選取其他學生訪

談此視察項目，但校方表示:因學生皆為少年，

依法必須事先取得其家長同意，才可以接受訪

談，因為當日只有事先取得孝七班周○呈同學本

人及其家長之同意書，故只有該生可以受訪，因



此視察委員無法臨時選擇訪談其他學生。希望矯

正署能核實校方之說法是否正確。 

外部視察小組

為新設立之措

施， 

(一)  請問貴機

關是否有

向教職員

及學生宣

導外部視

察小組之

存在? 有否

宣導「監

獄及看守

所外部視

察小組實

施辦法」?  

(二) 渠等是否

了解必要

時亦得向

外部視察

小組提出

視察小組於3月12日實地訪談校方安排受訪之孝七班

周○呈同學，詢問其是否聽過外部視察小組，其表示

知道外部視察小組之存在，因為老師曾做過宣導，其

亦明白可以向視察小組陳情之規定，但以為若有必要

時只能當面向視察委員以口頭陳情，不清楚可以將陳

情書投意見箱。視察小組實地進入孝七班教室檢視，

在公告欄看到張貼有「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

施辦法」。 

 

外部視察委員決（建）議： 

(一) 從訪問孝七班周○呈同學之結果觀之，機     關確

實有宣導「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

法」，然視察小組之設立及受理陳情之法源分別

為「監獄行刑法」第7條及第92條，因此建議機

關亦能將「監獄行刑法」與外部視察相關之條文

一起做宣導，使學生能更清楚外部視察小組設立

之背景及功能 並且知道渠等亦得以口頭或書面，

當面或投意見箱之方式向視察小組提出陳情。 

(二) 在視察過程中，視察委員欲隨機選取其他同學訪

談此視察項目，但校方表示:因學生皆為少年，依

1. 本校安排學生接受訪談。 

2. 落實外部視察小組宣導及在公佈欄上張貼規

定，日後將持續加強宣導。 

3. 委員提出疑問訪談學生是否另需法定代理人同

意？ 

本校處理方式： 

(1) 爾後外部視察小組訪視時，本校將依「監

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」第12

條規定辦理。 

(2) 學生接受訪談前本人填具同意書即可，無

須再經法定代理人簽署，並訪談後通知該

生所屬法院。 

(3) 辦理方式將行告知外部視察小組委員。 

 



陳情? 法必須事先取得其家長同意，才可以受訪，因為

當日只有事先取得孝七班周○呈同學之家長同意

書，故只有該生可以受訪。按視察議題皆已事先

通知機關，若視察小組只能訪談機關事先安排好

之對象，則委員獲得資訊之來源受限，視察之結

果是否為機關實際運作狀況，不無疑問。請矯正

署說明:依據「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

法」第十二條規定，若視察小組訪談之對象為未

成年之收容人時，除了徵得當事人同意之外，是

否尚須事先徵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? 

 

 


